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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事前认可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现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在了

解了《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并审核了相关材料后，现发表独

立董事意见如下： 

为践行公司战略规划，公司原拟以绍兴绿杉为投资主体，参与一些新型建筑

建材企业的投资项目，为公司储备产业链相关并购项目，但绍兴绿杉目前没有与

主业相关的投资项目，且近年来出于自身业务发展的考虑，更多关注于电子、人

工智能等方向的投资，与公司对其的战略定位存在一定差异，为此，公司根据业

务实际经营情况及战略发展规划拟将绍兴绿杉转让。考虑到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有相应的股权投资板块业务，公司拟将持有的全部绍兴绿杉 98.67%股份转

让给中建信，转让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绍兴绿杉的股权。 

上述决策有助于公司快速收回绍兴绿杉的投资资金，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

构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，本次关联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定价方

式公允，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本次交易对公司

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以上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七次

临时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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